[bookmark: _GoBack]《长春新区关于促进长吉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核心区）发展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草案解读

一、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
为全面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长吉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任务，长春新区科技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上位法，参照了成都、杭州、西安等多个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政策，向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孵化器广泛征求意见，同时向新区财政局、审计局、发改工信、等相关部门及各开发区征求意见，经决策咨询委员会把关，充分吸取宝贵意见，最终形成了《长春新区关于促进长吉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核心区）发展若干政策》。
二、制定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2、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的通知》
4、关于印发《〈成都高新区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若干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5、《石家庄高新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意见》
6、《西安市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20条措施》
7、关于印发《闵行区关于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意见的操作细则》的通知
8、《关于促进园区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细则》苏园科〔2016〕27号
9、《苏州工业园区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动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苏园管〔2015〕56号
10、《杭州市构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的若干政策措施》
三、设定的主要制度及情况说明
政策内容共计二十三条，从鼓励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国际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持建设新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支持企业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示范组织与企业、支持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加强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支持、营造科技成果转化良好环境八个方面，覆盖了成果转化全链条。
此二十三条政策与原有科技政策并不重复和冲突，具有很强针对性、精准性，从设立天使基金、鼓励高校院所、激励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奖励技术转移机构、顶尖团队引入、国际合作、成果转化载体搭建、投融资机构投资补助等每一个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关键环节，均有对应的扶持和引导，将是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的最有力抓手。

